
中国稳评的发展和挑战

产品名称 中国稳评的发展和挑战

公司名称 山东国稳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历城区工业南路鲍山街道殷陈小区6-2-1903

联系电话 156****6625 156****6625

产品详情

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发展及挑战

 

中国的执政党 和 政府一直都高度重视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稳定风险问题，注重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和
防范工作，特别是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深层次治理。

（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提出及发展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逐渐探索出一些具有显著社会效果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方模式”。
四川遂宁率先开启“稳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2004年在总结“汉源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2005
年年初进行重大工程领域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试点，2006年建立《遂宁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2007年经中央维稳领导小组向全国推广。截至目前，遂宁市建立了由5个大项、14个子项组成的较为
完善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将“稳评”纳入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目录。在“稳评”
探索上，还有江苏“淮安模式”、浙江“平阳模式”等，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条适合区域发展的“稳评”
道路，为地方稳定与和谐发展创造了条件。

党中央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社会稳定。2007年，胡 锦 涛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应从源头上减少社
会不稳定因素，“要抓紧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
见》中提出要“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2011年，国务院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把建立
“稳评”机制作为“五年规划”的重点建设内容；2012年，中办、国办联合发文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加
快制定有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十八大明确指出将“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体制”的重要性，要求“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重大战略举措，实际上为“稳评”未来发展路径指明了方向。



良序社会运行需要制度理性的支撑，日常维护则有赖于法律法规的执行和不断改进，以及全体社会成员
对政府权威的认同、法律的遵守和道德的发扬。从现代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社会稳定风险的出现表明在
上述某方面可能出现了不协调的一面，这就要对不利因素进行适时调整和纠正。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事项进行“稳评”，是实现社会善治的有力举措，不仅有利于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增强互信，还有利于
对涉及损害民众利益的源头性问题进行提前防治。“稳评”是社会治理领域一项新兴课题，需要不断加
强实践与理论探索，法治化是现代社会管理对“稳评”未来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的挑战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嵌入原有的行政决策体制并与之相
容。”当前，中国“稳评”机制的发展依然缺乏顶层设计的系统规划和总体实施方案，法治化建设仍未
取得实质性突破，地方探索依然是以党政负责人行政推动为主，可持续性不强，落后于社会整体发展需
求。

1.社会稳定风险源增多。利益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使社会稳定的风险源也
呈多元化特征。一是经济风险。国际上中国金融体系和民族产业受到猛烈冲击，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二是政治风险。腐败与权力异化是对执政党政治权威性与合法性最大的挑战，危及党的执政安全以
及社会稳定；三是文化风险。包含宗教在内的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和摩擦会大大增加；四是生态资源风险
。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与基本生存资源保障的要求不断提高；五是社会风险。社会发展总体不均衡、差
距扩大趋势和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严重。

2.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当前，主要基于维稳和控权等要求展开的“稳评”仍表现为一种行政裁量程序
，还谈不上制定法程序构造上的法律效力，缺乏制度理性的可持续特性。现行“稳评”机制在维护社会
稳定上的“刚性稳定”问题突出，毕竟“现有的评估机制作为一种行政程序对于风险的有效预防是相当
低效的”。实践探索上，主要以行政力量推进为主，形式化趋势明显；理论研究上，对“稳评”所涉及
的概念、内涵、外延以及评估主体、对象、评价指标、方法和程序等，还未形成完整体系，主要是对“
区域格局”的一种碎片化整理。可以说，主要依赖政府行政动员的“稳评”模式，建立初期在区域社会
稳定上能发挥一定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缺乏公众参与和支持的土壤，难免会陷入隐性的刚性维
稳窠臼，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

3.法治化困境依然突出。在国家整体法治进程中，社会管理法治化已成为学界和实务部门的基本共识。
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管控模式逐渐转向与社会和公众共治的多元互动模式，要求法治贯穿始终。“
稳评”的法律地位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在风险评估程序未为各领域的实体法和行为法转化以前，风
险评估只是行政机关实现决策理性的一种自我规制程序，不能产生具有对外效力的法规范效果。”一是
“内在”合法性。当前，“稳评”工作的依据主要是党政体系内部的指导意见、暂行办法等指导类规则
制度，还未出现任何意义上由人大立法出台的正式法律规范；二是人格化权威倾向。地方“稳评”工作
严重依赖非制度化的权威推动，党政“一把手”往往是推动当地“稳评”关键性因素，缺乏法律法规所
具有的严格约束力；三是公众参与不足。一般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稳评”工作中缺乏有效参与，且多为
非制度性参与，对涉及的公权力与公民权利没有法定的制衡与保障。

山东国稳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服务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的权威第三方机构，在稳
评业务上有丰富的资源和调研经验，我们公司秉承诚信为本、实力为先，客户至上、服务至上的经营理
念，在不断完善和提高服务标准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和人才资源，将竭诚致力服务于国内各大
企业，为其提供专 业优质的咨询服务。山东国稳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诚邀全国合作，期待您的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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